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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２１４５４—２００８《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与 ＧＢ２１４５４—

２００８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更改了标准的范围，增加了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的规定（见第１章）；

ｂ）　删除了“节能评价值”定义及要求（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２和第６章）；

ｃ）　更改了产品的能效等级指标（见第４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５章）；

ｄ）　增加了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的要求和测试方法（见４．５、５．５、６．１．３）；

ｅ）　更改了产品的能效限定值（见５．１，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４章）；

ｆ）　增加了“标准的实施”要求（见第７章）；

ｇ）　删除了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８章～第１０章和附录Ａ（见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８章、第９章、第１０章和附

录Ａ）；

ｈ）　增加“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制热季节性能系数的试验和计算方法”（见附

录Ａ）。

本文件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于２００８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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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的能效等级、能效

限定值、测试方法和标准的实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风冷式或水冷式冷凝器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以下简称多联机）、低环境温

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以下简称低温多联机）。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１８８３６—２０１７　风管送风式空调（热泵）机组

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ＧＢ／Ｔ２５８５７—２０１０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ＧＢ／Ｔ２５８５７—２０１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　犿犻狀犻犿狌犿犪犾犾狅狑犪犫犾犲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犲狀犲狉犵狔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犳狅狉犿狌犾狋犻犮狅狀

狀犲犮狋犲犱犪犻狉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狆狌犿狆）狌狀犻狋狊

在规定工况条件下制冷和制热运行时，其实测全年性能系数（ＡＰＦ）、制冷季节能效比（ＳＥＥＲ）、制

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ＩＰＬＶ（Ｃ）］或制冷能效比（ＥＥＲ）的最小允许值。对于单冷式产品，只考核其

ＳＥＥＲ。

３．２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能效限定值　犿犻狀犻犿狌犿犪犾犾狅狑犪犫犾犲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犲狀犲狉犵狔犲犳犳犻

犮犻犲狀犮狔犳狅狉犾狅狑犪犿犫犻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犻狉狊狅狌狉犮犲犿狌犾狋犻犮狅狀狀犲犮狋犲犱犺犲犪狋狆狌犿狆（犪犻狉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犻狀犵）狌狀犻狋狊

采用电动机驱动的压缩机，可在不低于－２５℃的环境温度下制取热风的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

在规定工况条件下制热运行时，其制热季节性能系数（ＨＳＰＦ）和性能系数（ＣＯＰ）的最小允许值。

３．３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最小制冷能效比　犲狀犲狉犵狔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狉犪狋犻狅犪狋狋犺犲犿犻狀犻犿狌犿犾狅犪犱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

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犿狌犾狋犻犮狅狀狀犲犮狋犲犱犪犻狉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狆狌犿狆）狌狀犻狋狊

ＥＥＲｍｉｎ

在规定的制冷能力试验条件下，开启一台最小制冷量室内机连续稳定制冷运行，机组制冷量与机组

消耗总电功率之比。

１

犌犅２１４５４—２０２１



４　能效等级

４．１　多联机和低温多联机能效等级分为３级，其中１级能效最高。

４．２　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根据产品的实测ＳＥＥＲ进行能效分级，各能效等级实测ＳＥＥＲ不应小于表１

规定。

表１　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能效等级指标值

名义制冷量（ＣＣ）

Ｗ

能效等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ＥＥＲｍｉｎ

Ｗ／Ｗ

ＳＥＥＲ

（Ｗ·ｈ）／（Ｗ·ｈ）

ＥＥＲｍｉｎ

Ｗ／Ｗ

ＳＥＥＲ

（Ｗ·ｈ）／（Ｗ·ｈ）

ＥＥＲｍｉｎ

Ｗ／Ｗ

ＳＥＥＲ

（Ｗ·ｈ）／（Ｗ·ｈ）

ＣＣ≤１４０００ ３．６０ ５．５０ ２．９０ ５．１０ ２．１０ ４．８０

１４０００＜ＣＣ≤２８０００ — ５．１０ — ４．７０ — ４．４０

２８０００＜ＣＣ≤５００００ — ４．９０ — ４．５０ — ４．２０

５００００＜ＣＣ≤６８０００ — ４．８０ — ４．４０ — ４．１０

ＣＣ＞６８０００ — ４．７０ — ４．３０ — ４．００

　　不同静压机组的能源效率应进行修正，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ＧＢ／Ｔ１８８３６—２０１７规定的方法进行。

　　对于名义制冷量１４０００Ｗ及以下的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ＳＥＥＲ、ＥＥＲｍｉｎ均应满足要求。

　　注：“—”为不作指标要求。

４．３　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根据产品的实测ＡＰＦ进行能效分级，各能效等级实测ＡＰＦ不应小于表２的

规定。

表２　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能效等级指标值

名义制冷量（ＣＣ）

Ｗ

能效等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ＥＥＲｍｉｎ

Ｗ／Ｗ

ＡＰＦ

（Ｗ·ｈ）／（Ｗ·ｈ）

ＥＥＲｍｉｎ

Ｗ／Ｗ

ＡＰＦ

（Ｗ·ｈ）／（Ｗ·ｈ）

ＥＥＲｍｉｎ

Ｗ／Ｗ

ＡＰＦ

（Ｗ·ｈ）／（Ｗ·ｈ）

ＣＣ≤１４０００ ３．５０ ５．２０ ２．８０ ４．４０ ２．００ ３．６０

１４０００＜ＣＣ≤２８０００ — ４．８０ — ４．３０ — ３．５０

２８０００＜ＣＣ≤５００００ — ４．５０ — ４．２０ — ３．４０

５００００＜ＣＣ≤６８０００ — ４．２０ — ４．００ — ３．３０

ＣＣ＞６８０００ — ４．００ — ３．８０ — ３．２０

　　不同静压机组的能源效率应进行修正，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ＧＢ／Ｔ１８８３６—２０１７规定的方法进行。

对于名义制冷量１４０００Ｗ及以下的风冷式热泵型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ＡＰＦ、ＥＥＲｍｉｎ均应满足要求。

　　注：“—”为不作指标要求。

４．４　水冷式多联机根据产品的实测ＩＰＬＶ（Ｃ）、ＥＥＲ进行能效分级，各能效等级实测ＩＰＬＶ（Ｃ）、实测

ＥＥＲ不应小于表３的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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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水冷式多联机能效等级指标值

指标 类型
名义制冷量（ＣＣ）

Ｗ

能效等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ＩＰＬＶ（Ｃ）／（Ｗ／Ｗ） 水环式
ＣＣ≤２８０００ ７．００ ５．９０ ５．２０

ＣＣ＞２８０００ ６．８０ ５．８０ ５．００

ＥＥＲ／（Ｗ／Ｗ）
地埋管式 — ４．６０ ４．２０ ３．８０

地下水式 — ５．００ ４．５０ ４．３０

４．５　低温多联机根据产品的实测 ＨＳＰＦ进行能效分级，各能效等级实测 ＨＳＰＦ、实测ＣＯＰ－１２℃、实测

ＣＯＰ－２０℃不应小于表４的规定。

表４　低温多联机能效等级指标值

名义制热量（ＨＣ）

Ｗ

能效等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ＨＳＰＦ

（Ｗ·ｈ）／（Ｗ·ｈ）

ＨＳＰＦ

（Ｗ·ｈ）／（Ｗ·ｈ）

ＨＳＰＦ

（Ｗ·ｈ）／（Ｗ·ｈ）

ＣＯＰ－１２℃

Ｗ／Ｗ

ＣＯＰ－２０℃

Ｗ／Ｗ

ＨＣ≤１８０００ ３．４０ ３．２０ ３．００ ２．２０ １．８０

ＨＣ＞１８０００ ３．２０ ３．００ ２．８０ １．９０ １．５０

　　不同静压机组的能源效率应进行修正，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ＧＢ／Ｔ１８８３６—２０１７规定的方法进行。

名义制热量小于或等于１８０００Ｗ为户用型低温多联机；名义制热量大于１８０００Ｗ为工商业用型低温多联机。

户用型和工商业用型的 ＨＳＰＦ测试、计算按附录Ａ规定。

各能效等级的低温多联机在规定工况下的ＣＯＰ－１２℃、ＣＯＰ－２０℃均应满足最低能效等级的限值要求。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多联机的能效限定值为表１、表２、表３中所对应类型产品的能效等级３级指标值。低温多联机的

能效限定值为表４中的能效等级３级指标值。

５．２　对于名义制冷量１４０００Ｗ 及以下的多联机和名义制热量小于或等于１８０００Ｗ 的低温多联机室

外机组，其待机功率不大于１５Ｗ（附加功能在测试时可以关闭的应关闭）。

５．３　采用电辅助加热的产品，应能够实现手动开、闭电辅助加热系统，同时应在明显位置表达电辅助加

热系统工作状态。

５．４　多联机在室外侧干球温度高于或等于０℃的情况下电辅助加热不应自动开启。

５．５　低温多联机在室外侧干球温度高于或等于－２０℃的情况下电辅助加热不应自动开启；对于电辅

助加热由用户选配，且控制器预留接口，且辅助电加热系统的启、停受机组控制的低温多联机，应在说明

书（或操作手册）中说明辅助电加热开、闭方法。

５．６　允差应满足如下规定：

ａ）　产品的能效标注值应不小于其额定能效等级所对应的指标规定值，并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应

的取值范围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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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单冷型多联机的ＳＥＥＲ和ＥＥＲｍｉｎ、热泵型多联机的 ＡＰＦ和ＥＥＲｍｉｎ、水冷式多联机的ＩＰＬＶ

（Ｃ）和ＥＥＲ、低温多联机的 ＨＳＰＦ、ＣＯＰ－１２℃和ＣＯＰ－２０℃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９５％，实测值

和标注值按０．０１的整倍数。

ｃ）　多联机标注的名义制冷量和其实测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应的名义制冷量范围内。低温多

联机标注的名义制热量和其实测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应的名义制热量范围内。

ｄ）　多联机的实测制冷季节耗电量ＣＳＴＥ（单冷型）、全年耗电量ＡＰＣ（热泵型）计算值应小于或等

于其标注值的１１０％；低温多联机的实测制热季节耗电量 ＨＳＴＥ计算值应小于或等于其标注

值的１１０％。

６　测试方法

６．１　能效测试方法

６．１．１　生产者规定的、用于测试的室内机组合，应列入该生产者的产品手册或产品随机文件中，并明示

其壳体的尺寸，且应有销售记录。室内机组合中各尺寸壳体所在的室内机系列年销售量均应不小于该

多联机室内机年度总销售量的４％，或其年销售量大于１２０００台；如果其年销售量达不到规定比例或台

数，应以最大销售量的室内机系列作为测试的室内机组合。

　　注１：室内机系列是指具有同一尺寸壳体，安装方式、基本结构相同的室内机。

　　注２：室内机系列年销售量是指该室内机系列自首次发售之日后，连续１２个完整自然月内的销售台数。

　　注３：多联机室内机年度总销售量是指在连续１２个完整自然月内，该多联机室外机所能匹配的室内机总销售

台数。

　　注４：对于销售量统计期不足１２个月者，折算成１２个完整自然月［室内机系列年销售量 ＝ （统计周期内的室内机

系列总销售量／统计周期 ）×１２］。

　　注５：多联机室外机所能匹配的室内机可以为相同品牌的不同制造厂的产品。

６．１．２　单冷型多联机的ＳＥＥＲ和ＥＥＲｍｉｎ、热泵型多联机的ＡＰＦ和ＥＥＲｍｉｎ、水冷式多联机的ＩＰＬＶ（Ｃ）、

ＥＥＲ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的相关规定测试，实测值保留两位小数。

６．１．３　低温多联机的ＣＯＰ－１２℃、ＣＯＰ－２０℃、ＨＳＰＦ按ＧＢ／Ｔ２５８５７—２０１０和附录Ａ的规定测试，实测值

保留两位小数。

６．１．４　对于模块型多联式机组，以基本模块进行测试。

６．２　待机功率测试方法

待机功率参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相关规定进行测试。

６．３　辅助电加热测试方法

对于内置辅助电加热系统的多联机、低温多联机，在制热模式下，将电辅助加热设置为默认状态，保

持室内侧温度１６℃不变，根据产品类型按照如下规定调整室外干球温度，每调整到一档温度点后稳定

运行１０ｍｉｎ或厂家提供的时间，期间记录辅助电加热系统的通过电流随室外干球温度升降的变化情

况，试验期间，各档温度点下，机组的辅助电加热系统均不应自动开启。其中根据产品类型按照如下规

定调整室外干球温度：

ａ）　多联机产品，室外干球温度依次调整为：２℃、０℃、１℃、５℃、１０℃；

ｂ）　低温多联机产品，室外干球温度依次调整为：－１８℃、－２０℃、－１９℃、－１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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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犈犈犚犿犻狀测试方法

在最小制冷量（名义）工况下，单开１台制冷量最小的被测室内机，室内机风机转速不应大于名义制

冷时的风机转速，测试方法按照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相关规定，调节机组使其实测制冷量不大于机组名

义制冷量的２５％，测试机组的ＥＥＲｍｉｎ。

７　标准的实施

在本文件实施之日起所生产或进口的产品，应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对于本文件实施之日前生产或进口的产品，自本文件实施之日第２４个月开始实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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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制热季节性能系数的试验和计算方法

犃．１　房间热负荷与热负荷率曲线

制热工况下房间热负荷根据名义制热量的明示值由式（Ａ．１）进行计算，房间热负荷率曲线见

图Ａ．１、图Ａ．２。

犔ｈ狋犼（ ）＝φｆｕｌ（狋０）×
狋犼－狋ｏｈ

狋０－狋ｏｈ
…………………………（Ａ．１）

　　式中：

犔ｈ（狋犼）———温度狋犼 时的房间热负荷，单位为瓦（Ｗ）；

φｆｕｌ（狋０）———机组的名义制热量明示值，单位为瓦（Ｗ）；

狋０ ———机组的室外侧名义制热工况，－１２℃；

狋ｏｈ ———使用建筑的制热０负荷点，户用建筑为１５℃，工商业建筑为１３℃。

　　标引序号说明：

Ａ、Ｂ、Ｃ、Ｄ、Ｅ———测试点。

图犃．１　热负荷率（户用型）

　　标引序号说明：

Ａ、Ｂ、Ｃ、Ｄ、Ｅ———测试点。

图犃．２　热负荷率（工商业用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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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　工况条件及各温度发生时间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的试验工况条件见表 Ａ．１、表 Ａ．２，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的发生时间见

表Ａ．３、表Ａ．４。

表犃．１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试验工况条件（户用型）

单位为摄氏度

项目 负荷率 测试点
热源侧 使用侧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户用型

１３０％ Ａ －２０ —ａ

１００％ Ｂ －１２ －１３．５

８１％ Ｃ －７ －８

４８％ Ｄ ２ １

３０％ Ｅ ７ ６

２０ ＜１５
ｂ

　　
ａ 因湿度过低，对湿球温度不做要求。

ｂ 适用于湿球温度影响室内侧换热的装置。

表犃．２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试验工况条件（工商业用型）

单位为摄氏度

项目 负荷率 测试点
热源侧 使用侧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工商业用型

１３２％ Ａ －２０ —ａ

１００％ Ｂ －１２ －１３．５

８０％ Ｃ －７ －８

４４％ Ｄ ２ １

２４％ Ｅ ７ ６

２０ １５

　　
ａ 因湿度过低，对湿球温度不做要求。

表犃．３　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的发生时间（户用型）

温度区间犼
室外温度狋

℃

小时数

ｈ

１ －１９ １

２ －１８ １

３ －１７ ３

４ －１６ ６

５ －１５ １４

６ －１４ １４

温度区间犼
室外温度狋

℃

小时数

ｈ

７ －１３ ３０

８ －１２ ３９

９ －１１ ３６

１０ －１０ ６２

１１ －９ ７６

１２ －８ ９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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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的发生时间（户用型）（续）

温度区间犼
室外温度狋

℃

小时数

ｈ

１３ －７ １２０

１４ －６ １５５

１５ －５ １４５

１６ －４ １８０

１７ －３ ２４２

１８ －２ ２７１

１９ －１ ２４２

２０ ０ ２１１

２１ １ １９２

２２ ２ １８１

２３ ３ １９５

２４ ４ ２０６

温度区间犼
室外温度狋

℃

小时数

ｈ

２５ ５ １８１

２６ ６ １３７

２７ ７ １１９

２８ ８ １３０

２９ ９ ８３

３０ １０ ８４

３１ １１ ７６

３２ １２ ４５

３３ １３ ４８

３４ １４ ４０

总计 ３６６３

表犃．４　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的发生时间（工商业用型）

温度区间犼
室外温度狋

℃

小时数

ｈ
温度区间犼

室外温度狋

℃

小时数

ｈ

１ －１９ ０ １８ －２ ６４

２ －１８ ０ １９ －１ ６６

３ －１７ １ ２０ ０ ６５

４ －１６ ０ ２１ １ ４６

５ －１５ １ ２２ ２ ６６

６ －１４ ３ ２３ ３ ６６

７ －１３ ５ ２４ ４ ６０

８ －１２ ２ ２５ ５ ５４

９ －１１ ６ ２６ ６ ４１

１０ －１０ １５ ２７ ７ ３３

１１ －９ １２ ２８ ８ ４５

１２ －８ ２６ ２９ ９ ３５

１３ －７ ３２ ３０ １０ ３８

１４ －６ ３０ ３１ １１ ４４

１５ －５ ３２ ３２ １２ ２３

１６ －４ ５２ 总计 １０１５

１７ －３ ５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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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　试验和计算方法

犃．３．１　试验要求

犃．３．１．１　试验机组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室内机应优先采用直吹型室内机组合进行试验，或采用最低机外静压接风管型室内机组合进

行试验。如测试内机为带静压的风管机，其机外静压按 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规定进行功率

修正。

ｂ）　名义制热量大于１００００Ｗ 时，最少配置３台室内机，名义制热量小于或等于１００００Ｗ 时，最

少配置２台室内机，同时最多配置的室内机数量应不多于表Ａ．５的要求。

ｃ）　名义制热量大于８０００Ｗ的机组的配置率应满足１００％±５％，名义制热量小于或等于８０００Ｗ

的机组的配置率应满足１００％±１０％。每台室内机组的名义制热量都不大于室外机组名义制

热量的５０％，室外机组的名义制热量小于或等于８０００Ｗ 时除外。

表犃．５　室内机最多连接数量

机组名义制热量（ＨＣ）

Ｗ

室内机连接数量

台

ＨＣ≤１００００ ３

１００００＜ＨＣ≤１８０００ ４

１８０００＜ＨＣ≤３２０００ ６

ＨＣ＞３２０００ １０

犃．３．１．２　按图Ａ．３、图Ａ．４、图Ａ．５或图Ａ．６所示的连接方式和要求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试验组合的

配管长度（从室外机组到各台室内机组的管线长度）应不小于图Ａ．３、图Ａ．４、图Ａ．５或图Ａ．６的要求或

生产者规定。分配器的型式不限。

图犃．３　制冷剂集中分配（形式一）

图犃．４　制冷剂多级分配（形式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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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５　制冷剂多级分配（形式二）

图犃．６　制冷剂集中分配（形式二）

犃．３．１．３　机组连接应按各试验的具体要求进行连接，连接管的直径、安装、绝缘保护、抽空、充注制冷剂

等应与制造商要求相符。室内、外机的连接管管长、分歧管长度、室内外机落差应按照各试验的具体

要求。

犃．３．１．４　被测机组安装在试验房间后，机组所有试验应按铭牌上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进行，其偏差

不应大于名义值的±１％，另有规定不受限制。

犃．３．１．５　对于湿球温度为０℃以下的工况条件，可通过控制相对湿度来获得对湿球温度的控制。

犃．３．１．６　所有制热试验测试各开启的室内风机转速均应不高于名义制热量（－１２℃）测试时的风机

转速。

犃．３．１．７　在名义制热试验时，名义制热量大于２２００Ｗ 的室内机的单位制热量实测风量应不大于

０．３ｍ３／（ｈ·Ｗ），制热量小于或等于２２００Ｗ的室内机的单位制热量实测风量应不大于０．４ｍ３／（ｈ·Ｗ）。

且在后续所有制热试验中，保持内机风机转速不变。

犃．３．２　犎犛犘犉试验方法

在额定电压下，按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规定的方法，分别在表Ａ．１、表Ａ．２规定的测试点Ａ、Ｂ、Ｃ、Ｄ、Ｅ

点，将压缩机的运行频率或容量调至适宜值，使机组的制热量＝名义制热量×部分负载率×（１００±１０）％，

测定机组的制热量和制热消耗功率。

其中，在进行Ａ、Ｂ、Ｃ、Ｄ工况试验时，室内机可全开；在进行Ｅ工况试验时，应关闭部分室内机，被

关闭的室内机名义制热量之和不小于机组名义制热量的２５％。

犃．３．３　犎犛犘犉计算方法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ＨＳＰＦ按式（Ａ．２）计算：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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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ＰＦ＝
ＨＳＴＬ

ＨＳＴＥ
…………………………（Ａ．２）

　　制热季节总负荷 ＨＳＴＬ按式（Ａ．３）计算：

ＨＳＴＬ＝∑
狀

犼＝１

犔ｈ（狋犼）×狀犼 …………………………（Ａ．３）

　　式中：

犔ｈ（狋犼）———温度狋犼 时的房间热负荷，单位为瓦（Ｗ）；

狀犼 ———制热季节中制热的各温度下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制热季节耗电量 ＨＳＴＥ按式（Ａ．４）计算：

ＨＳＴＥ＝∑
狀

犼＝１

犔ｈ（狋犼）－犘ＲＨ（狋犼）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
＋犘ＲＨ（狋犼）［ ］×狀犼 ……………（Ａ．４）

　　式中：

犔ｈ（狋犼）　　———温度狋犼 时的房间热负荷，单位为瓦（Ｗ）；

犘ＲＨ（狋犼） ———机组在温度狋犼 时，所投入辅助电加热的消耗功率，单位为瓦（Ｗ）；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各工作温度下的制热性能系数，单位为瓦每瓦（Ｗ／Ｗ）；

狀犼 ———制热季节中制热的各温度下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当狋犼＜－１２℃且犔ｈ（狋犼）＞φｆｕｌ（狋犼）时，机组制热量不足需要补充其电加热，犘ＲＨ（狋犼）由式（Ａ．５）

确定：

犘ＲＨ狋犼（ ）＝犔ｈ狋犼（ ）－φｆｕｌ（狋犼） …………………………（Ａ．５）

　　式中：

φｆｕｌ（狋犼）———温度狋犼 时的机组实测制热量，单位为瓦（Ｗ）；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通过测试和计算获得。计算示例如下：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

ＣＯＰｂｉｎ（狋Ａ）＋
ＣＯＰｂｉｎ（狋Ｂ）－ＣＯＰｂｉｎ（狋Ａ）

狋Ｂ－狋Ａ
×（狋犼－狋Ａ），狋Ａ ＜狋犼 ≤狋Ｂ

ＣＯＰｂｉｎ（狋Ｂ）＋
ＣＯＰｂｉｎ（狋Ｃ）－ＣＯＰｂｉｎ（狋Ｂ）

狋Ｃ－狋Ｂ
×（狋犼－狋Ｂ），狋Ｂ ≤狋犼 ≤狋Ｃ

ＣＯＰｂｉｎ（狋Ｃ）＋
ＣＯＰｂｉｎ（狋Ｄ）－ＣＯＰｂｉｎ（狋Ｃ）

狋Ｄ－狋Ｃ
×（狋犼－狋Ｃ），狋Ｃ ≤狋犼 ≤狋Ｄ

ＣＯＰｂｉｎ（狋Ｄ）＋
ＣＯＰｂｉｎ（狋Ｅ）－ＣＯＰｂｉｎ（狋Ｄ）

狋Ｅ－狋Ｄ
×（狋犼－狋Ｄ），狋Ｄ ≤狋犼 ≤狋Ｅ

ＣＯＰｂｉｎ（狋Ｅ）＋
ＣＯＰｂｉｎ（狋Ｅ）－ＣＯＰｂｉｎ（狋Ｄ）

狋Ｅ－狋Ｄ
×（狋犼－狋Ｅ），狋犼 ＞狋Ｅ

烅

烄

烆

……………（Ａ．６）

　　在Ｃ、Ｄ、Ｅ工况试验中，若热泵机组的制热量超过要求负荷的１１０％时，则与要求负荷相对应的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通过式（Ａ．７）进行计算：

ＣＯＰｂｉｎ狋ｋ（ ）＝ＣＯＰＤＨ狋ｋ（ ）× １－犆ＤＨ× １－ＬＦ（ ）［ ］ …………………（Ａ．７）

　　式中：

ＣＯＰＤＨ———Ｃ、Ｄ、Ｅ工况下连续制热运行时测得的制热性能系数，单位为瓦每瓦（Ｗ／Ｗ）；

犆ＤＨ ———通过测试获得，或取默认值０．２５；

狋ｋ ———部分负荷测试点，狋Ｃ、狋Ｄ 和狋Ｅ。

犆ＤＨ＝

１－
ＣＯＰｃｙｃ

ＣＯＰｍｉｎ（７）

（１－ＨＬＦ）
………………………（Ａ．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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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Ｆ＝

ＬＤ

１００（ ）·犙ＦＬ

犙ＰＬ

…………………………（Ａ．９）

　　式中：

ＣＯＰｃｙｃ　———按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的Ｂ．３．３．１１方法试验时的制热性能系数，单位为瓦每瓦（Ｗ／Ｗ）；

ＣＯＰｍｉｎ（７）———按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的Ｂ．３．３．６方法试验时的制热性能系数，单位为瓦每瓦（Ｗ／Ｗ）；

ＨＬＦ ———制热负荷系数，按 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的Ｂ．３．３．１１方法试验时的制热量φｃｙｃ与按

ＧＢ／Ｔ１８８３７—２０１５的Ｂ．３．３．６方法试验时的最小制热量φｍｉｎ（７）的比值；

ＬＦ ———负荷系数；

ＬＤ ———需要计算温度点的建筑负荷率；

犙ＦＬ ———名义制热量（明示值），单位为瓦（Ｗ）；

犙ＰＬ ———部分负荷制热量（实测值），单位为瓦（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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